2025年国定资产抽查工作安排

按照我校《关于开展2025年国有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的安排，拟于1月7日～1月15日组织开展全校资产抽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与人员
校属各单位资产管理员。
二、分组
资产抽查实行组长轮换制，每年更换，组长负责召集小组成员、分配工作任务、确定抽查时间。
	分组
	组长
	成员
	抽查单位

	第一组
	陈奎元
	[bookmark: _GoBack]张颖超、裴延涛、薛明、洪从鲁、杨光、郭星、郭怡玮、黄晶晶、朱令娴、阳晓昱、弓月盼、马鹏飞、杜岁英、焦文达、橐云婷
	机车车辆学院

	第二组
	李乐
	屈晨鸣、张一鸣、董丹丹、孙仁瑞、仝少坤、袁帅、高志强
	人工智能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体育教学部、商学院、保卫处

	第三组
	温君
	王雪飞、赵承飞、张人镜、赵小丽、张世豪、杨晨星、赵文丽、王小珂
	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信息化办公室办、校办产业中心、团委、图书馆、铁道工程学院、学生处、宣传部

	第四组
	马卓
	喻沛然、张凯、朱箫笛、于水、蔡迪、李晋、陈中华、郭炎培
	电子工程学院、创新创业学院、运输管理学院、艺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基础教学部、药学院

	第五组
	马帅
	宋颖、郭烘宇、杨阳、房心荷、褚云鹤、宋晨歌、李盈盈
	电气工程学院、教务处、护理学院


三、抽查内容
全校单价10万元以上的设备，检查内容包括：
1. 是否账务相符；
2. 存放地点是否准确；
3. 教育使用方向是否正确；
4. 标签是否粘贴到位（50万以上设备应该有两个标签，一个为学校系统标签，一个为财政系统标签）；
5. 设备能否正常使用
6. 有无使用记录（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及50万元以上的全部设备）
四、检查情况记录
检查人员填写《2025年资产抽查记录单》，签名。完成后将纸质表交国资处资产管理科。





                                国有资产管理处
                                   2026.1.6
